专利申请资助上传附件须知

（注：已授权外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申请专利资助只需要网上提交相关材料及附件；国内发明专利的申请费、实审费，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发明专利申请的、获得国外或港澳台授权的发明专利申请资助除网上提交材料外还必须递交相关书面材料，所有复印件都必须由工作人员核对原件，原件核对后当场退回。盖了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可视同营业执照原件。）
（一）已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提供专利授权证书第1页彩色扫描件。
（二）营业执照彩色扫描件（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为企业的提供）。
（三）身份证、暂住证或其他居住证明彩色扫描件（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为个人的提供）。
（四）申请资助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前发生的申请费、实审费的，须提交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其专利代办处发出）首页、发明专利请求书首页、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其专利代办处开具的缴纳费用收据等材料的彩色扫描件。
（五）申请资助《专利合作条约》(PCT)发明专利申请的，须提供PCT专利申请请求书首页、PCT专利性国际检索报告（或国际初审报告）等材料的彩色扫描件。
（六）申请资助获得国外或港澳台授权的发明专利的，须提供国外或港澳台发明专利请求书首页、国外或港澳台发明专利授权证书的彩色扫描件。
（七）专利申请人或权利人委托中介机构或其它人办理专利申请资助申请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身份证的彩色扫描件。
